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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与金融科技 

互联网贷款监管升级，引导行业规范发展 

事项： 

2021年2月20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在2020年7月出台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
理暂行办法》基础上围绕联合贷款出资比例、集中度管理、互联网贷款上限提出
定量监管指标，并规定地方银行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 

平安观点: 

 监管保持强约束，互联网贷款面临持续的调整压力：《通知》在 20 年 7 月《互联

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补充了具体的量化监管指标，反映了对互联网贷款

监管力度的持续收紧。结合 20 年 10 月以来针对互联网金融业务监管环境全面趋

严的变化，《通知》传达出的监管信号十分明确，即对于互联网金融业务保持严

监管，严控过快增长，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通知》在集中度、限额管理以

及异地经营等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预计短时间内对存量业务现有的商业模式带

来持续的调整压力。考虑到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政策敏感性以及目前行业仍处在一

个正本清源、持续规范的过程，未来需要密切关注后续的监管动向。 

 全口径纳入 30%出资比例的监管，联合贷款存在压降压力：《通知》规定联合贷

款模式下，单笔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与此前网络小贷新规保

持一致。考虑到现阶段联合贷款模式下以小贷公司为代表的合作方的出资比例，

预计互联网贷款存在一定的压降压力。以蚂蚁集团为例，以 20H1 公司表内信贷

余额、促成消费贷余额、ABS 存量规模测算，其出资比例仅为 11.9%，远低于《通

知》30%的要求。《通知》将信托、消费金融纳入合作方口径，合作方的资本压

力下，预计未来互联网平台将更多选择纯引流的助贷模式与银行开展线上信贷合

作，但仍需跟踪监管动向。 

 设置单一集中度和限额管理要求，约束过快增长：《通知》对互联网贷款提出了

集中度和限额管理的要求，明确联合贷款模式下，银行与单一合作方发放的贷款

余额不得超过一级资本的 25%，同时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

贷款不得超过本行全部贷款余额的 50%。结合目前线上贷款规模（根据奥纬咨询

数据，2019 年末国内线上贷款规模 8 万亿，同期银行贷款规模 129.8 万亿，一

级资本净额 18.1 万亿），我们认为对行业的整体影响有限，但需要注意的是，此

前联合贷开展较为激进、对单一线上渠道过分依赖的部分地方中小银行可能存在

调整压力。 

 



  

  

 

 

 银行与金融科技·行业点评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2 / 4 

 

 严控跨区域经营，限制地方银行异地扩张：《通知》明确地方法人银行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

贷款业务，较 20 年 7 月的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更加严格，与此前央行提出的不得跨区域吸收异

地存款延续了相同的思路。过去部分城、农商行依靠和互联网平台的合作拓展了业务区域，实现跨

辖区揽储和投放信贷资源，《通知》的出台将使得这部分城、农商行回归本地市场，限制其异地扩张。

《通知》同时提出，对无实体经营网点、业务主要在线上开展，且符合监管机构其他规定条件的机

构，豁免适用上述规定，预计直销银行仍然可以实现线上异地贷款投放。 

 冲击互联网头部平台与地方中小行，利好具有线上渠道优势的头部银行：《通知》的出台短期内将冲

击现有的互联网贷款合作模式，约束联合贷款模式中更多扮演资金需求方的头部互联网平台的扩张

速度，体现在：1）一级资本 25%的单一合作方集中度管理要求，意味商业银行未来开展互联网贷款

业务将适度分散，头部互联网平台的份额将受到合作银行额度的限制；2）全口径纳入 30%联合贷款

出资比例，给互联网平台带来资本压力，联合贷款规模短时间内存在压降的压力。从银行的角度出

发，我们认为：1）过去依靠互联网联合贷模式实现快速扩张的、尤其是设计异地投放的地方中小行

存在一定的整改压力；2）从行业竞争的角度，针对互联网贷款监管的升级，将使得一部分线上信贷

需求回归银行体系内，利好具有线上场景和流量优势的头部银行。 

 投资建议：2020 年 10 月外滩金融峰会以来，互联网金融行业仍处在一个持续规范的过程中，预计

短期互联网贷款存量业务的现有模式面临持续的调整压力，未来仍需要密切关注相关政策法规的出

台。但从监管的表态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对金融科技在赋能长尾客户、小微企业客户创新金融服务

上的肯定，我们认为随着监管体系的逐步完善，行业有望迎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在互联网金融

监管趋严、宏观经济持续改善的背景下，我们持续看好银行板块的修复机会，个股方面，推荐：1）

以招行、兴业为代表的前期受盈利预期压制的优质股份行；2）成长性突出的区域性银行：宁波、常

熟。 

 风险提示：金融政策监管风险，行业竞争加剧，宏观经济下行。 

图表1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主要内容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平安证券研究所 

 

事项 要求

联合贷款出资比例
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的，应严格落实出资比例区间
管理要求，单笔贷款中合作方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集中度管理
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互联网贷款的，与单一合作方（含其关联
方）发放的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一级资本净额的25%。

限额管理
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行全部
贷款余额的50%。

属地经营管理
地方法人银行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的，应服务于当地客户，不得跨注册地辖
区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无实体经营网点、业务主要在线上开展，且符合银
保监会其他规定条件的除外。

过渡期

对于集中度风险管理、限额管理的量化标准，监管部门将按照“一行一策、
平稳过渡”的原则，督促指导各机构在2022年7月17日前有序整改完毕。对出
资比例标准和跨地域经营限制，实行“新老划断”，要求新发生业务自2022
年1月1日起执行《通知》要求，允许存量业务自然结清。

合作方纳入范围 外国银行分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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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上市银行集中度和限额管理上限测算（亿元，20Q3口径）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一级资本（20Q3) 单一合作上限 贷款余额（20Q3) 互联网贷款上限

工商银行 27,866                     6,966                       184,433                    92,217                     
建设银行 23,124                     5,781                       167,114                    83,557                     
中国银行 19,402                     4,850                       143,074                    71,537                     
农业银行 21,431                     5,358                       149,732                    74,866                     
交通银行 8,213                       2,053                       58,167                     29,083                     
邮储银行 6,558                       1,639                       56,521                     28,261                     
招商银行 6,725                       1,681                       50,062                     25,031                     
中信银行 5,382                       1,345                       43,620                     21,810                     
民生银行 5,399                       1,350                       38,274                     19,137                     
兴业银行 5,673                       1,418                       38,630                     19,315                     
浦发银行 5,648                       1,412                       42,903                     21,451                     
光大银行 4,371                       1,093                       29,628                     14,814                     
华夏银行 2,751                       688                          20,373                     10,187                     
平安银行 3,356                       839                          25,850                     12,925                     
浙商银行 1,294                       324                          11,625                     5,813                       
北京银行 2,113                       528                          15,093                     7,547                       
南京银行 1,037                       259                          6,745                       3,372                       
宁波银行 1,150                       287                          6,553                       3,276                       
上海银行 1,813                       453                          10,667                     5,334                       
江苏银行 1,633                       408                          11,415                     5,708                       
贵阳银行 421                          105                          2,171                       1,086                       
杭州银行 790                          198                          4,711                       2,356                       
江阴银行 119                          30                            822                          411                          
无锡银行 111                          28                            986                          493                          
常熟银行 180                          45                            1,309                       654                          
吴江银行 111                          28                            761                          380                          
张家港行 104                          26                            820                          410                          
成都银行 385                          96                            2,694                       1,347                       
长沙银行 438                          110                          3,093                       1,546                       
青岛银行 301                          75                            2,146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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